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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中期检查。要开展中期检查，督促指导教师加强

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指导。中期检查应有文字记录并归

档保存，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查找原因，及时改进。 

（四）做好查重工作。根据《晋中学院毕业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办法（修订稿）》（院教字〔2016〕11 号）相关规定，毕业

生论文（设计）答辩前需进行“查重检测”，凡未通过检测者不

得参加当年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五）认真组织答辩、规范成绩评定。要按要求成立答辩委

员会和答辩小组，制定答辩安排、答辩规则和成绩评定规则，认

真组织答辩并规范成绩评定，答辩过程应有文字记录并归档保

存。根据《晋中学院主要教学环节等质量标准》（校教字〔2021〕

18 号）相关规定，毕业论文（设计）评分比例为：指导教师 40%，

评阅教师 20%，现场答辩 40%，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要形成

梯度，呈正态分布，优秀率不超过 20%，不及格率原则上控制在

2%左右。 

（六）做好二次查重工作。应在学生答辩通过并修改毕业论

文（设计）后，要收集学生论文（设计）并由各系统一进行第二

次查重检测，最终符合要求的方可录入成绩。 

（七）做好总结归档。毕业论文（设计）各项工作结束后，

各系应做好总结和归档工作。总结内容主要包括选题情况分析、

毕业论文（设计）组织与管理工作情况、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改善措施等，并及时组织对各专业毕业论

文（设计）质量进行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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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节点及任务安排 

阶段 时间节点 任务 报送及准备材料 

命题 

选题 

开题 

2024 年 1 月 7 日前 

1.完成命题、选题、开题工作并

下达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2.组织举行开题论证会； 

3.开题结束后要整理好命题、选

题及开题相关资料并撰写工作

总结。 

整理好命题审核记录、

《2024 年毕业论文题

目汇总表》、开题论证

会记录。2024 年 1 月

7 日前各系交回开题

工作总结。 

中期 

检查 
2024年 3月 28日前 

1.各系组织检查学生毕业论文

（设计）进展情况，并填写《晋

中学院××届毕业论文（设计）

中期检查表》（需交叉检查）； 

2.撰写分析报告及工作总结； 

3.教务部组织教学督导委员会

专家抽查教研室检查情况。 

各系提前一周报回自

查安排；分析报告及自

查总结以纸质及电子

稿形式于检查结束后

一周内交回。 

查重 

检测 
2024年 5月 13日前 

各系组织拟答辩毕业论文（设

计）进行第一次重复率检测。 
 

答辩 2024年 5月 22日前 

1.各系组织学生进行毕业论文

（设计）答辨； 

2.教学督导委员会抽查答辩情

况。 

答辩完后填写《毕业论

文（设计）成绩表》，

与论文稿及答辩情况

等一并留存于各系，备

查。 

论文 

质量 

检查 

2024年 5月 27日前 

1.各系抽查论文质量； 

2.教务部组织督导委员会专家

抽查论文（设计）质量； 

6月4日前各系提交论

文质量分析报告。 

成绩 

录入 
2024 年 6 月 3 日前 

1.进行第二次批量检测； 

2.重复率符合要求的方可将论

文（设计）成绩录入教务管理

系统。 

6 月 11 日前将《成绩

表》（系统打印版）盖

章交回，7 月 7 日前将

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总结及《汇总表》交回。 






